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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资格审查资料

供应商基本情况表

供应商名称 新乡市永平食品检测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河南省新乡市辉县市太行大道

西段路南潜龙工业园 30#楼

邮政

编码
453600

注册资金 1000 万元
成立

时间
2016 年 12 月 28 日

联系方式
联系人 马铬 电话 13072612088

传真 / 网址 www.ypspjc.com

法定代表人 姓名 李红艳 技术职称 / 电话 15136773888

基本户开户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辉县市共城支行

基本户账号 16397501040007377

供应商关联企业

情况（包括但不

限于与供应商法

定代表人为同一

人或者存在控

股、管理关系的

不同单位）

/

经营范围

食品及食品包装材料检测；水质及涉水产品检测；化妆品检测；

食品添加剂检测；环境检测；公共卫生检测；空调通风系统卫

生检测；防雷设施检测；日化产品检测；饲料检测；药品检测；

农兽药检测；放射性检测；化工原料及产品检测；职业卫生检

测；加油站、储油库、油罐车油气回收检测服务

备注 我公司是小微企业

注：1.根据供应商须知“供应商资格要求”在本表后附供应商信用承诺函。

2.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如有）：需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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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供应商须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声明函

致：信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本人刘素青（法定代表人）410782197008020120（身份证号码）代表本

公司新乡市永平食品检测有限公司（公司名称）在此郑重声明：

在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信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25年市本级食品安全抽

检项目（项目名称）我公司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本人愿为此声明的真实性负责，如有欺骗、隐瞒、谎报等行为，本人及参与

供应商员愿意承担所有由此引起的法律后果，并接受有关部门依据有关法律法规

给予的处罚。

特此声明。

供应商：新乡市永平食品检测有限公司（单位电子签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电子签名或签章）

日期：2025 年 04 月 0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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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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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落实政府采购政策满足的资格要求：本项目专门面向中小企业

采购（监狱企业、残疾人福利性企业视同小微企业）。本项目落实节

约能源、保护环境、扶持不发达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促进中小微企

业、监狱企业及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发展等政府采购政策。

中小企业声明函（服务）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 企业发展管理办法》

（财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信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单位名称）的信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 年市本级食品安全抽检项目（项目

名称）采购活动，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承接。相关企业（含联合

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信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 年市本级食品安全抽检项目（标的名称），

属于其他未列明行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承建（承接）企业为新乡

市永平食品检测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93 人，营业收入为 435.9 万

元，资产总额为 1439.9 万元①，属于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

业）；

2.（标的名称） ，属于（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 承建（承接）企

业为（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人，营业收入为 万元，资产总额为 万

元，属于（中型企业、 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 为大企业的情形，

也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盖章）：新乡市永平食品检测有限公司

日期：2025 年 04 月 09 日

1、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据的

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2、属于中小微企业的填写，不属于的无需填写此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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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

1、供应商须具有省级及以上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或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颁发的

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证证书（CMA 或 CMAF）及其资质认定证书附表，且证书

合法有效；

具有省级及以上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或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颁发的检验检测机构

资质认证证书（CMA 或 CMAF）及其资质认定证书附表，且证书合法有效的承

诺函

本人李红艳（法定代表人）410782197008020120（身份证号码）代表本

公司新乡市永平食品检测有限公司（公司名称）在此郑重声明，在参加本次政府

采购活动信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25年市本级食品安全抽检项目（项目名称）

郑重承诺：

我公司具有省级及以上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或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颁发的检

验检测机构资质认证证书（CMA或CMAF）及其资质认定证书附表，且证书合

法有效。

特此承诺。

供应商：新乡市永平食品检测有限公司（单位电子签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电子签名或签章）

日期：2025 年 04 月 0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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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证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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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质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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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66



67



68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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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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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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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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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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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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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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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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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137



138



139



140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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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159



160



161



162



163



164



165



166



167



168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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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项目适用信用承诺（详见下述要求）。

2.1、在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中，供应商在投标（响应）时，可对照资格要求进

行自主核对，确定符合资格要求的，可按照规定提供相关承诺函（详见招标文件

格式“三、资格审查资料”附件），供应商只需在资格审查环节提供满足相应条

件的书面承诺书，不再需要提供以下证明材料：

信阳市政府采购供应商信用承诺函

致（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信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单位名称（自然人姓名）：新乡市永平食品检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号码）：91410782MA40ENQX9Q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李红艳

联系地址和电话：河南省新乡市辉县市太行大道西段路南潜龙工业园 30#

楼、0373-6110888

为维护公平、公正、公开的政府采购市场秩序，树立诚实守信的政府采购供

应商形象，我单位（本人）自愿作出以下承诺：

一、我单位（本人）自愿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采购法》及相关法律法规，依法诚信经营，无条件遵守本次政府采购活动

的各项规定。我单位（本人）郑重承诺，我单位（本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和竞争性磋商文件、本承诺书的条件：

（一）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二）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三）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四）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五）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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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未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者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失信被执行人、重大

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七）未被相关监管部门作出行政处罚且尚在处罚有效期内；

（八）未曾做出虚假采购承诺；

（九）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二、我单位（本人）保证上述承诺事项的真实性。如有弄虚作假或其他违法

违规行为，自愿按照规定将违背承诺行为作为失信行为记录到社会信用信息平台，

并视同为“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成交”按照《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七、七十

九条规定，处以采购金额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的罚款，列入不良行为记录

名单，在一至三年内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

情节严重的，由市场监管部门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给他人造成损失的，并应依照有关民事法律规定承担民事责任。

供应商：新乡市永平食品检测有限公司（公章）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本人或授权代表： （签字或盖章）

日期：2025 年 04 月 09 日

注：1、供应商须在响应文件中按此模板提供承诺函，未提供视为未实质性

响应竞争性磋商文件要求，按无效投标处理。

2、供应商的法定代表人或者授权代表的签字或盖章应真实、有效，如由授

权代表签字或盖章的，应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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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符合国家相关规定的财务状况报告（提供 2023 年度财务审计报告或 2024

年度财务审计报告，若成立年限不足的则需提供开户行出具的资信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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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



176



177



178



179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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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



183



184



185



186



187



188



189



190



191



192



193



194



195



196



197



198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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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依法缴纳税收的证明材料（提供 2024 年 1 月 1 日以来任意 3 个月依法缴

纳税收的证明材料。依法免税的供应商，应提供相应证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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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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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证明材料（提供 2024 年 1 月 1 日以来任意 3 个

月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证明材料。依法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供应商，

应提供相应证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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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具备履行政府采购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证明材料（供应商

对该项内容进行承诺，并加盖本单位公章，同时提供履行合同的法定营业执照）；

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承诺函

信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本人李红艳（法定代表人）410782197008020120（身份证号码）代表本

公司新乡市永平食品检测有限公司（公司名称）在此郑重承诺：

我公司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特此承诺。

供应商：新乡市永平食品检测有限公司（单位电子签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电子签名或签章）

日期：2025 年 04 月 09 日

附：履行合同的法定营业执照



210

2.6、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证明材料

（供应商自行作出承诺，并加盖本单位公章）；

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承诺函

本人李红艳（法定代表人）410782197008020120（身份证号码）代表本

公司新乡市永平食品检测有限公司（公司名称）在此郑重承诺：

我公司在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本人愿为此承诺的真实性负责，如有欺骗、隐瞒、谎报等行为，本人及参与

供应商员愿意承担所有由此引起的法律后果，并接受有关部门依据有关法律法规

给予的处罚。

特此承诺。

供应商：新乡市永平食品检测有限公司（单位电子签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电子签名或签章）

日期：2025 年 04 月 0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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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

行为记录名单的查询截图；〔查询渠道：“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http://zxgk.court.gov.cn/）、“信用中国”网站

（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提

供查询网页截图加单位公章，查询时间需在公告发布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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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未列入失信被执行人查询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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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采购网]未列入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查询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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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中国]未列入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查询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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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中国]未列入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名单查询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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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中国]未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查询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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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中国]未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信息查询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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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信阳市政府采购供应商信用承诺函

致（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信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单位名称（自然人姓名）：新乡市永平食品检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号码）：91410782MA40ENQX9Q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李红艳

联系地址和电话：河南省新乡市辉县市太行大道西段路南潜龙工业园 30#

楼、0373-6110888

为维护公平、公正、公开的政府采购市场秩序，树立诚实守信的政府采购供

应商形象，我单位（本人）自愿作出以下承诺：

三、我单位（本人）自愿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采购法》及相关法律法规，依法诚信经营，无条件遵守本次政府采购活动

的各项规定。我单位（本人）郑重承诺，我单位（本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和竞争性磋商文件、本承诺书的条件：

（九）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十）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十一）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十二）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十三）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十四）未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者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失信被执行人、重

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十五）未被相关监管部门作出行政处罚且尚在处罚有效期内；

（十六）未曾做出虚假采购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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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四、我单位（本人）保证上述承诺事项的真实性。如有弄虚作假或其他违法

违规行为，自愿按照规定将违背承诺行为作为失信行为记录到社会信用信息平台，

并视同为“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成交”按照《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七、七十

九条规定，处以采购金额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的罚款，列入不良行为记录

名单，在一至三年内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

情节严重的，由市场监管部门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给他人造成损失的，并应依照有关民事法律规定承担民事责任。

供应商：新乡市永平食品检测有限公司（公章）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本人或授权代表： （签字或盖章）

日期：2025 年 04 月 09 日

注：1、供应商须在响应文件中按此模板提供承诺函，未提供视为未实质性

响应竞争性磋商文件要求，按无效投标处理。

2、供应商的法定代表人或者授权代表的签字或盖章应真实、有效，如由授

权代表签字或盖章的，应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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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信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本公司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的要求，在参加本次信阳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2025年市本级食品安全抽检项目郑重声明：

我公司不属于联合体投标，且不分包和转包。

特此声明

供应商：新乡市永平食品检测有限公司（公章）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本人或授权代表： （签字或盖章）

日期：2025 年 04 月 0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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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响应性声明函

信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本公司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的要求，在参加本次信阳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2025年市本级食品安全抽检项目郑重声明：

服务要求：合格，符合采购人及行业标准要求

服务期限（合同履行期限）：2025 年度

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付款方式：按季度支付（完成本季度全部工作量，在中标单位递交支付申请

的 7 个工作日内足额支付本季度的抽检费用）

投标有效期：60 日历天（从投标截止之日算起）

特此声明

供应商：新乡市永平食品检测有限公司（公章）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本人或授权代表： （签字或盖章）

日期：2025 年 04 月 0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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